附件1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4届毕业生延期派遣申请表

（最长可延至2024年10月18日）

	姓名
	
	学号
	
	学位
	硕士    博士

	培养单位
	
	导师
	
	专业
	

	本人电话
	
	其他联系

电话
	
	家庭电话
	

	生源地省
	
	生源地市/区县
	
	邮编
	

	户口迁移地址（户口在校须填）
	

	本人经慎重考虑，决定向学校提出延期派遣申请，知晓并承诺：

1、在延期派遣期间，户口、档案封存，毕业生与学校无隶属关系，不享受在校生权利，学校只提供就业派遣等国家有关毕业生就业活动规定范围内的服务；户档最长可封存至2024年10月18日，之后如未落实去向，户档迁回生源地。

2、在户档封存期间除用人单位书面要求提供的求职相关的户籍证明以外，不能外借户口，不能办理类似结婚、生育、保险、出国等手续，如急需使用，则需申请就业派遣或二分回生源地，落户后方能使用户口。

3、在户档封存期间，毕业生因违反学校管理规定、违法政策法规以及涉及劳务、债务债权等民事、行政纠纷的，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学校有权将其户档迁回生源地。
4、若本人未于2024年10月18日前到研究生院办理就业派遣相关手续，同意将本人户档按上述地址迁回生源地继续求职。户档封存期间本人遵守研究生院的相关规定。

毕业生签字：                  
年     月     日

	就业管理部门意见
	         经办人：                                            （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填写完毕后，直接邮寄或交到招生就业处即可，由招生就业处负责统一盖章。

